上海建工（集团）总公司-----团体综合意外医疗保险（全体员工）
意外身故、烧伤及残疾给付(ADD) 
若被保险人因意外事故导致身故、烧伤或不同程度的残疾，可获得百分之十至百分之百保险金额的赔偿。170,000 

定期寿险附加合同（TRD ）
若被保员工于保险期间身故，给付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

30,000 

重大疾病保险（CI）
若被保员工在本保单有效期间发生保险合同条款所约定的重大疾病或重大手术者，可提前领取定期寿险合同约定的基本保险金额

30,000


(1)意外伤害医药补偿附加合同(AMR) 
若被保险人因意外事故而导致医药费用开支，将按已支出的、必须且合理的实际医药费用获得补偿，每次意外伤害，最高补偿可达本附加合同最高限额。 

10,000 / 次

(2)附加每日住院给付收入保障(HI) 
若被保险人因疾病或意外伤害入住医院治疗，将按实际住院日数获得给付，每次住院给付日数最高可达180天。住院补贴按每满24小时为一天。
60 / 天

(3)附加手术费补偿医疗保障(SB) 
若被保险人因疾病或意外伤害需进行手术治疗，将按已支出的、必须且合理的实际手术费用获得补偿，具体内容为扣除统筹支付、附加支付、分类自付及自费等费用后的余额。每次疾病或意外伤害，最高补偿可达本附加合同最高限额。

2500 / 次

(4)附加住院费用补偿医疗保障(HR) 
若被保险人因疾病或意外伤害入住医院治疗，将按已支出的、必须且合理的实际住院费用获得补偿，具体内容为扣除统筹支付、附加支付、分类自付及自费等费用后的余额。每次疾病或意外伤害，最高补偿可达本附加合同最高限额。
2500 / 次
 
特别说明: 
1、被保险人因疾病间歇性入住医院或施行手术，前后日期间隔未达九十天者，则视为同一住院或手术给付；

2、被保员工按约定全部拥有社会保险。若由于疾病入住医院且未使用社会保险或未拥有社会保险，本公司仅赔偿按社会保险标准，扣除应由社会保险统筹支付及相关自费等后的余额。最高按附加医疗及手术费用为限。
附加合同包含的25项重大疾病如下：
1. 恶性肿瘤-不包括部分早期恶性肿瘤
2. 急性心肌梗塞
3. 脑中风后遗症-永久性的功能障碍
4. 重大器官移植术或造血干细胞移植术-须异体移植手术
5. 冠状动脉搭桥术（或称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须开胸手术
6. 终末期肾病（或称慢性肾功能衰竭尿毒症期) -须透析治疗或肾脏移植手术
7. 多个肢体缺失-完全性断离
8. 急性或亚急性重症肝炎
9. 良性脑肿瘤-须开颅手术或放射治疗
10. 慢性肝功能衰竭失代偿期-不包括酗酒或药物滥用所致
11. 脑炎后遗症或脑膜炎后遗症-永久性的功能障碍
12. 深度昏迷-不包括酗酒或药物滥用所致
13. 双耳失聪-永久不可逆
14. 双目失明-永久不可逆
15. 瘫痪-永久完全
16. 心脏瓣膜手术-须开胸手术
17. 严重阿尔茨海默病-自主生活能力完全丧失
18. 严重脑损伤-永久性的功能障碍
19. 严重帕金森病-自主生活能力完全丧失
20. 严重Ⅲ度烧伤-至少达体表面积的20%
21. 严重原发性肺动脉高压-有心力衰竭表现
22. 严重运动神经元病-自主生活能力完全丧失
23. 语言能力丧失-完全丧失且经积极治疗至少12个月
24. 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
25. 主动脉手术-须开胸或开腹手术

